2026年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补贴

项目实施方案
为推动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，增加农民收入，根据中共原州区委办公室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固原市原州区2026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原党办〔2026〕18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原州区2026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原党农发〔2026〕19号）文件精神，鼓励支持设施食用菌种植户和企业、合作社加大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力度，充分发挥食用菌种植的经济效益，现结合我区产业发展现状和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项目建设地点  原州区各乡镇
二、项目建设内容

原州区各乡镇经营主体种植食用菌330万棒，经营主体生产加工并销售菌棒50万棒，工厂化、规模化种植2000万棒以上、销售额达到8000万元以上。

三、项目补贴标准及资金概算

（一）补贴标准
根据中共原州区委办公室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固原市原州区2026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原党办〔2026〕18号）文件，（1）菌菇种植：经营主体、种植大户种植食用菌1万棒及以上（7.5米×60米标准棚，每棚不超过1.2万棒），每棒补贴1元（只对新接种的菌棒或正在出菇的菌棒给予补贴），每个主体最高补贴20万元；经营主体种植香菇、灵芝、羊肚菌并组织至少20户农户参与种植，给予经营主体及农户每棒补贴1.5元。单个经营主体每种植2万棒，需组织原州区籍农户至少2人务工就业，人均增收不少于2000元；（2）菌菇加工销售：经营主体、种植大户生产加工并销售菌棒20万棒以上，每棒补贴0.2元，每个主体最高补贴20万元；对工厂化、规模化种植500万棒以上食用菌，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，按照销售额的5%给予补贴，最高补贴不超过400万元；单个经营主体每生产加工并销售10万棒食用菌，需组织原州区籍农户至少2人务工就业，人均增收不少于2000元；单个经营主体每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，需组织原州区籍农户至少2人务工就业，人均增收不少于4000元。

（二）资金概算
项目总投资800万元，其中：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400万元，自治区常态化帮扶资金400万元，资金用于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补贴。
四、项目建设期限及实施进度

1.项目实施年限

2026年1月—2026年12月

2.实施进度

2026年1月，做好与乡镇、村组对接工作，调查摸底、制定种植计划等工作，开始种植；

2026年3-12月，完成种植、田间管理、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工作；

2026年12月，进行验收，资料整理、公示、总结，绩效评价、完成资金兑付。

五、项目预期效益

1.经济效益

项目实施后，通过食用菌种植及加工销售，年生产各种菌菇3.6万吨，年总产值1.2亿元，经济效益显著。

2.社会效益

通过项目实施，推动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，促进食用菌品种更新换代，带动引领农户提高食用菌种植管理技术水平，进一步提高食用菌综合生产能力。

3.生态效益
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有效利用玉米芯、棉籽壳、木屑等，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，生态效益显著。

六、项目管理及保障措施
（一）项目建设组织管理

1.成立领导小组

成立领导小组，负责项目的管理、协调、验收及资金管理等工作。

组长：张进茂 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成员：魏巧乐  区农业农村局规财股股长

马晶晶  区农业农村局干事

袁  静  区农业农村局干事

2.成立技术指导小组

成立技术指导小组负责项目的制定方案、落实、指导等工作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
组  长：白永强  区农技中心主任

副组长：马  瑜  区农技中心副主任

苏海斌  区农技中心工会主席
成  员：叶宏金  头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

海宏科  彭堡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

马永飞  开城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

海炜斌  三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

杨宏伟  官厅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

何  军  河川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
马  媛  黄铎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

马彩霞  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中心副主任
刘晓梅  区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

余秀珍  区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
张兆丽  区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
曹  霞  区农技中心助理农艺师

杨小文  区农技中心技术员

董晋慧  区农技中心技术员

兰  莹  区农技中心技术员
（二）项目监督与管理
1.项目督查检查

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按照项目建设周期的阶段性计划安排，对进展和完成情况督查检查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
2.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

资金用于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补贴，严格项目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，执行有关资金使用审批、审核制度，认真接受各部门监督和审计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理。

3.项目验收和资金兑付

（1）验收期限：2026年12月前完成验收。

（2）验收办法：由相关乡镇牵头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、村组按照中共原州区委办公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固原市原州区2026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原党办〔2026〕18号）文件补贴标准对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进行验收，并将验收结果造册进行村级、乡级逐级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；公示结果无异议，由乡镇将种植验收花名册和公示报告等上报农业农村局，申请县级验收；验收结果在政府网站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。

（3）资金兑付：经验收合格、公示结果无异议后，将补贴资金通过“一本通”直补给种植农户、大户、企业。

4.强化绩效评估

按照要求，科学量化考核指标，项目实施结束后，及时进行项目总结，撰写绩效评价报告，报送执行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，确保项目执行达到预期效果。

5.建档管理

建立资料档案，做到项目审批、立项、实施、年度总结、生产记录等档案资料齐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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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：2026年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补贴项目投资概算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年度
	补贴标准
	内容
	总投资（万元）
	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（万元）
	自治区常态化帮扶资金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2026年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补贴项目
	2026年
	（1）菌菇种植：经营主体、种植大户种植食用菌1万棒及以上（7.5米×60米标准棚，每棚不超过1.2万棒），每棒补贴1元（只对新接种的菌棒或正在出菇的菌棒给予补贴），每个主体最高补贴20万元；经营主体种植香菇、灵芝、羊肚菌并组织至少20户农户参与种植，给予经营主体及农户每棒补贴1.5元。单个经营主体每种植2万棒，需组织原州区籍农户至少2人务工就业，人均增收不少于2000元；（2）菌菇加工销售：经营主体、种植大户生产加工并销售菌棒20万棒以上，每棒补贴0.2元，每个主体最高补贴20万元；对工厂化、规模化种植500万棒以上食用菌，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，按照销售额的5%给予补贴，最高补贴不超过400万元；单个经营主体每生产加工并销售10万棒食用菌，需组织原州区籍农户至少2人务工就业，人均增收不少于2000元；单个经营主体每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，需组织原州区籍农户至少2人务工就业，人均增收不少于4000元。
	种植食用菌330万棒，经营主体生产加工并销售菌棒50万棒，工厂化、规模化种植2000万棒以上、销售额达到8000万元以上。


	800
	400
	400
	

	合计：
	
	800
	400
	400
	


	附表2：2026年食用菌种植加工销售补贴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2026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6年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补贴项目
	实施单位/项目负责人
	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

马瑜

	主管部门
	原州区农业农村局
	专项实施期
	2025年1月-2025年12月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800

	
	其中：中央资金
	400

	
	自治区资金
	400

	年度总体目标
	全区各乡镇经营主体种植食用菌330万棒，经营主体生产加工并销售菌棒50万棒，工厂化、规模化种植2000万棒以上、销售额达到8000万元以上。

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

指标


	数量指标
	食用菌种植
	330万棒

	
	
	
	食用菌加工并销售
	50万棒

	
	
	
	工厂化、规模化种植及销售额
	2000万棒、8000万元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完成质量合格率
	90%

	
	
	时效指标
	食用菌种植完成时间
	12月底完成

	
	
	
	食用菌加工销售完成时间
	12月底完成

	
	
	成本指标
	食用菌种植加工销售投入项目资金成本控制在成本批复概算内
	800万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食用菌增产
	增产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带动农户参与种植食用菌全产业链务工人数
	≧200户

	
	
	生态效益
	通过食用菌种植，节水节肥，提升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。
	提升

	
	
	可持续影

响指标
	持续提高食用菌标准化生产，提高品质，保障供应。
	提高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项目满意度
	95%


附表3：

2026年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补贴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
（2026年度）

	专项（项目）名称
	2026年食用菌种植、加工并销售补贴项目

	地方主管部门
	原州区农业农村局
	实施单位
	原州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

	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	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执行率（B/A）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800
	
	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400
	
	

	
	自治区资金
	400
	
	

	年度

总体

目标
	年初设定目标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全区各乡镇经营主体种植食用菌330万棒，经营主体生产加工并销售菌棒50万棒，工厂化、规模化种植2000万棒以上、销售额达到8000万元以上。


	

	绩

效

指
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值
	分值
	年度指标值
	年度完成值
	得分
	未完成原因

和改进措施

	
	产出

指标

（50分）
	数量指标
	食用菌种植
	5
	330万棒
	
	
	

	
	
	
	食用菌加工并销售
	5
	50万棒
	
	
	

	
	
	质量指标
	项目完成质量合格率
	10
	90%
	
	
	

	
	
	时效指标
	食用菌种植完成时间
	5
	12月底完成
	
	
	

	
	
	
	食用菌加工销售完成时间
	5
	12月底完成
	
	
	

	
	
	成本指标
	食用菌种植加工销售投入项目资金成本控制在成本批复概算内
	10
	800万
	
	
	

	
	效益

指标

（40分）
	经济效益

指标
	食用菌增产
	10
	增产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

指标
	带动农户参与种植食用菌全产业链务工人数
	10
	≧200户
	
	
	

	
	
	生态效益

指标
	通过食用菌种植，节水节肥，提升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。
	10
	提升
	
	
	

	
	
	可持续影

响指标
	持续提高食用菌标准化生产，提高品质，保障供应。
	10
	提高
	
	
	

	
	满意度

指标
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	项目实施区域内企业、农户调查满意度
	10
	≧95%
	
	
	

	合计
	
	
	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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